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護理臨床指導教師工作契約書 【請填一式2份】A
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
1、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視護理系（科）學生實習需要，聘僱護理臨床指導教師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經錄用者之編制歸屬、工作職責、薪資福利等權利義務事項，載明於本契約書。

2、 聘僱期間：自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起至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
3、 乙方之任用資格，係約聘職務，非屬甲方之編制內人員，其年資、敘薪、福利、請休假等事宜，不得要求比照編制人員。

4、 乙方之工作內容與標準，由甲方所屬之系（科）視實際業務訂定，乙方有遵辦之義務。

5、 乙方之薪資支給標準如下：
	級  別
	學士
	碩士

	本  俸
	23,520（170起敘）
	29,270（245起敘）

	職務加給
	22,530
	31,145

	1、以每年8月1日為基準日，聘任滿2年，次學年度得提敘乙級，最多提敘三級。
2、每年12月31日仍在職者，得由甲方視招生及學校財務狀況，按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發給年終獎金。
3、每學年度聘任期滿前由護理系進行考核，未滿70分者不予提敘及發給年終獎金，未滿60分者不予續聘。


6、 乙方個人於聘僱期間，享有甲方所提供之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福利。

7、 乙方之工作時段由甲方單位主管規定，其請假事宜依「本校請假規則」辦理之。

8、 甲方對乙方保有任用、調派、督導、考核、停聘、解聘之權利。

9、 乙方若具備碩士學位，並為甲方兼任講師，得於任教之次學期送審教師資格，但如經教育部審查通過獲頒教師證書之日起，壹年內不得提出辭聘，如有違背，須賠償一個月薪資。

10、 約聘期滿即視為契約終止，用人單位如有需要繼續聘僱者，得於聘期期滿前三個月由單位主管提出繼續聘僱申請，經校長核准後繼續聘僱，繼續聘僱期間亦每年簽約聘僱一次。

十一、乙方若因故要提前解約者，須於三個月前向甲方提出書面申請，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，如有違背，須賠償一個月薪資；另任職未滿一年者，將追繳環境熟悉之薪資，並自離職當月之薪資中扣除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十二、任何變更或其他未盡之事宜，由甲乙雙方討論協議之，但甲方擁有最終裁量權，若有爭議，以基隆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
十三、本契約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一份留存。

立契約書人

           甲方       機構名稱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址：基隆市復興路336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話：02-24372093

 乙方       姓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話：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